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
[bookmark: _GoBack]长上（韩店街道）简罚〔2025〕   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□公民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法人/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你（单位）于     年   月   日   时，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行为，违反了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规定，以上事实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以证实。本机关执法人员当场向你（单位）告知了违法事实、依据、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事项和依法享有的权利，□你（单位）未作陈述申辩。□听取了你（单位） 提出的陈述、申辩。依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规定，现责令你（单位）□立即 □      内停止违法行为，并处以下行政处罚：□警告；□罚款人民币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（￥：              ）。
缴纳罚款方式：□当场收缴。□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纳至长治市上党区财政局。逾期未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
如你（单位）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上党区行政复议局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长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当 事 人：          
执法人员：           执法证号：              
执法人员：           执法证号：              


韩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（借章）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：一份由韩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备案，一份交被检查单位。
